
文華青年自治會行政部門選免規則
第一章	幹部招募規則

第一條	正式幹部招募目的為提名下一屆文華青年自治會（以下簡稱文青會）行政部
門成員，並將召開正式幹部面試（以下簡稱正幹面試）。

第二條	正幹面試需於下屆文青會正副會長當選後方可召開。

第三條	唯文華高中一年級學生得報名正幹面試。

第四條	正幹面試面試人員由當屆文青會正式幹部及下屆文青會正副會長出任。

第五條	正幹面試至多兩階段制為上，分別為：第一次面試、第二次面試，其中第二
次面試之召開請參見第一章之二。

第六條	正幹面試單場面試時長應不超過十五分鐘。

第七條	正幹面試時間及地點均由下屆正副會長進行排程。

第八條	下屆文青會正副會長不得缺席正幹面試，當屆文青會正式幹部須全體出席，
若有特殊情況者除外。

第九條	正幹面試之主持人由當屆文青會各部部長擔任，且各部部長須於面試開始時
向面試者說明面試流程，並於面試過程中注意面試時間、控制面試秩序。

第十條	正幹面試過程中，面試人員皆應保持行政中立，切勿對於面試者有情感偏
移，若有特殊情況者應自主迴避。

第十一條	正幹面試應以評分單形式作為面試之依據。

第十二條	正幹面試中有提問權及評分單者為：當屆文青會面試該部門之部長及部
員、當屆文青會正副會長、下屆文青會正副會長。若上述人員不足、出缺或有必要
增加面試人員時，得於徵求當屆幹部同意後，委由同部門前屆幹部出席面試。

第十三條	正幹面試提問優先順序為：	
當次正幹面試該部門之當屆部長及部員、下屆文青會正副會長、當屆文青會正副會
長。第一順位問題全部提問完後才經第二順位提問，再至第三順位，若第三順位提
問完後，前者有需要補提問者可再補問。

第十四條	各部門之問題需於面試前討論完畢，且面試問題以各部為主，不須統一訂
定專業特質性問題及團體合作問題之比例。

第十五條	正幹面試均以秘書部為接待人員，若為秘書部面試時則由門邊者（當屆正
副會長）為接待人員。

第十六條	正幹面試流程如下：	
一、接待人員請面試者進場	
二、主持人說明面試流程及請面試者進行三十秒自我介紹	
三、以面試優先順序進行提問	
四、主持人說明面試結束流程及保密原則	
五、接待人員請面試者離場	
六、至預定時間前可以進行討論，後則從第一流程重新開始

第十七條	若未依上述面試規則進行面試則面試無效。

第一章之一	第一次面試

第十八條	第一次面試（以下簡稱一面）需於每年五月召開。

第一章之二	第二次面試



第十九條	第二次面試(以下簡稱二面)之召開需於第一次面試後，若尚有職位出缺，
方可召開。

第二十條	不公開已錄取之幹部名單且從缺部門需公開於高一各班及文青會粉專、班
級代表群組。

第二十一條	一面已參加過者亦可參加二面，若為已上幹者，則簡略帶過面試；若為
未上幹者，則給予機會再次面試。

第二十二條	二面為上幹前面試之最終階段，往後將不再召開正幹面試。（第二章之
一之補選面試不在此限）

第一章之三	公告與任命

第二十三條	最終下屆正式幹部之提名將綜合一面、二面面試者之表現，由當屆文青
會面試該部門之部長及部員與下屆文青會正副會長討論後決定，若有不同部門搶人
之情形發生，由下屆文青會正副會長裁決之。

第二十四條	獲提名之下屆正式幹部將於正幹面試該學年最後一次班級代表大會中，
經班級代表大會投票表決，若獲過半以上同意則於下學年八月一日起上任，若未過
半則於下學年第一次班級代表大會再次投票表決，若再未過半則重新招選並再次於
班級代表大會投票表決任命之。

第二章	離職與解職

第二十五條	文青會幹部（除正副會長）得於正當理由下自主提請離職，經正副會長
決議同意後通過（得離職且於三日內公告之）。

第二十六條	當屆文青會正副會長得於正當理由及有明顯失職行為時提請解職當屆文
青會幹部，經三分之二以上幹部同意後，並經過半班代出席，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
過（得解職且於三日內公告之）。

第二十七條	文青會班代得連署提案解職文青會幹部，並經三分之一以上班代連署，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後通過。

第二章之一	補選

第二十八條	當文青會行政部門之部長出現缺額時，得由該部門之部員遞補，並經正
副會長同意後上任。

第二十九條	當文青會行政部門之部員出現缺額（人數不足或無人擔任），且當屆文
青會幹部任期未達一半時，得由該部門之部長提請補選，經三分之二以上幹部同意
後通過（始得開始補選作業）。

第三十條	補選辦法同正幹面試（第一章），唯補選至多一階段為上。

第三十一條	補選結果應於面試完三日內公佈於文青會粉專、班級代表群組。

第三十二條	本法經班級代表大會通過，並經會長公布後，自2021年5月12日施行，變
更時亦同。


